关于《武胜县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的咨询问答

问：《武胜县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本办法共九章，分别为总则、举报方式、奖励范围、奖励标准、举报受理和办理、奖励兑现、监督管理、资金保障、附则，全面规范举报、受理、核查、奖励、监督全流程。
问：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范围是什么？
答：分两类。
一般事故隐患：危害和整改难度小，发现后可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轻微违法行为：仅警告、通报批评或不予、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
问：哪些情形不属于奖励范围？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奖励：
1.举报人是行政、事业单位中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举报的；
2.举报内容属于信访事项的，或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的，或已进入司法程序的；
3.举报事项已经受理或正在查处的；
4.职业举报人（以举报违法违规行为为主要谋生手段，通过向监管、司法机关提供线索，获取官方奖励或与被举报方私下和解获利的群体）举报事项的；
5.举报事项经核实为被举报单位自查正在实施整改的；
6.举报事项已被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发现，正在处理的；
7.举报人拒不配合，举报事实不清的；
8.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问：举报方式有哪些？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以下渠道举报：
1.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2.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3.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
4.武胜应急抖音账号；
5.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
问：奖励标准是多少？
一般事故隐患：20元—100元；
仅警告、通报批评或不予、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100元。
问：举报如何受理办理？
答：实行首接责任制。承办部门当日登记、立即核查；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60日内办结；复杂情况经批准可延长不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人。不属于本部门范围的，3个工作日内移送有权单位并告知举报人。
问：奖金如何领取？
答：接到领奖通知后60日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可延期最长30日，逾期视为放弃。
1.到场领取：填写对应奖励金领取单，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确认后转账。
2.不到场领取：书面告知身份信息与银行账户，经办人出具说明并填写领取单后转账。
3.匿名举报：举报时约定身份代码，按约定方式领取。
4.多人、联名举报：奖励最先举报人，联名由第一署名人领取。
问：资金由谁保障？
答：县级财政保障，纳入预算、足额拨付。
问：施行时间与有效期？
[bookmark: _GoBack]答：自2026年4月16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